以下为标的2石料转让协议：
石料转让协议
协议编号： 【                 】
甲方（转让方）： 

联系地址： 

联系电话：

乙方（受让方）： 

联系地址：

联系电话：

根据沁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资产处置项目（二）拍卖结果公示，就存放于沁阳市甘泉村到常平村新修公路中段的石料约两万立方米 方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第一条 转让标的物

1、依照国有资产国拍卖程序，乙方成功竞得位于                     沁阳市甘泉村到常平村新修公路中段的石料约两万立方米，现将该批石料转让给乙方，乙方同意受让。  

2、转让石料的所有风险及孳息，自交付完成之日起转移至乙方。

第二条 转让价格与支付方式

1、双方确认，本次石料转让的单价为    元/立方米，以实际过磅称重确定最终总价款，最总过磅为          立方米，总价款为人民币          元整（大写：         元整）。该价格为不含税价，不包括石料的挖掘、装卸、运输及计量等费用。

2、 支付方式：乙方先将     万立方米石料货款  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元整）转至甲方指定账户，待装运结束后多退少补。
3、甲方指定收款账户： 

户名：沁阳市财政局乡镇财政清算账户乡镇实有资金清算账户  

开户行：      邮储银行沁阳市香港街支行           

    账 号：        94100601000716890400015           
    第三条 履约保证金
乙方需向甲方指定账户缴纳  100000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壹拾万元整）履约保证金。清运过程中如因乙方违约保证金发生扣减，乙方应及时补足。待石料移交结束，石料总价款交清双方无争议后，甲方将履约保证金退还给乙方。

第四条 清运期限及违约责任
1、拍卖成交后乙方接甲方通知清运之日起30日内装运完毕。乙方在接到通知两日内仍未清运的，按1000元/日收取违约金。超过通知之日起5日，仍未清运的，视为乙方违约，除按规定扣除相应的履约保证金外，未提取的全部或部分标的物，视作乙方自动放弃，无偿由甲方重新进行公开处置。如乙方原因（当地环保部门要求、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）造成的工期延误，经甲方认可后，装运工期相应顺延，乙方承诺不因此提出任何索赔要求；

2、本次石料运输中发生周边设施损坏的由乙方承担，乙方拒绝赔偿的，甲方有权垫付相关费用并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，保证金不足以抵扣的，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。

第五条  双方权利与义务

1、甲方权利与义务： 保证对所转让的石料享有完整的所有权，无权属纠纷或第三方权利主张。 按照协议约定按时、按质、按量向乙方交付石料。协助乙方完成装车、计量等工作。     

2、乙方权利与义务：按照协议约定及时支付款项。按时到约定地点清运石料。自行负责石料交付后的运输、堆放、保管。清运相关人员、机械及作业安全，均由乙方全权负责。

第六条 争议解决

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七条 其他约定
1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可由双方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2、本协议一式贰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3、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方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签订日期：年 月 日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年 月 日
以下为标的3石料转让协议：
石料转让协议
协议编号： 【                 】
甲方（转让方）： 

联系地址： 

联系电话：

乙方（受让方）： 

联系地址：

联系电话：

根据沁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资产处置项目（二）拍卖结果公示，就沁阳市簸箕掌村至山路平村扶贫路与沁丹路交汇处约2000吨石料  方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第一条 转让标的物

1、依照国有资产国拍卖程序，乙方成功竞得位于                     沁阳市簸箕掌村至山路平村扶贫路与沁丹路交汇处约2000吨石料，现将该批石料转让给乙方，乙方同意受让。  

2、转让石料的所有风险及孳息，自交付完成之日起转移至乙方。

第二条 转让价格与支付方式

1、双方确认，本次石料转让的单价为    元/吨，以实际过磅称重确定最终总价款，最总过磅为          吨，总价款为人民币          元整（大写：         元整）。该价格为不含税价，甲方负责对该批石料装车，但不包括石料的运输及计量等费用。

2、 支付方式：乙方先将     吨石料货款  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元整）转至甲方指定账户，待装运结束后多退少补。
3、甲方指定收款账户： 

户名：沁阳市财政局乡镇财政清算账户乡镇实有资金清算账户  

开户行：      邮储银行沁阳市香港街支行           

    账 号：        94100601000716890400015           
    第三条 履约保证金
乙方需向甲方指定账户缴纳  20000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贰万元整）履约保证金。清运过程中如因乙方违约保证金发生扣减，乙方应及时补足。待石料移交结束，石料总价款交清双方无争议后，甲方将履约保证金退还给乙方。

第四条 清运期限及违约责任
1、拍卖成交后乙方接甲方通知清运之日起5日内装运完毕。乙方在接到通知两日内仍未清运的，按500元/日收取违约金。超过通知之日起5日，仍未清运的，视为乙方违约，除按规定扣除相应的履约保证金外，未提取的全部或部分标的物，视作乙方自动放弃，无偿由甲方重新进行公开处置。如乙方原因（当地环保部门要求、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）造成的工期延误，经甲方认可后，装运工期相应顺延，乙方承诺不因此提出任何索赔要求；

2、本次石料运输中发生周边设施损坏的由乙方承担，乙方拒绝赔偿的，甲方有权垫付相关费用并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，保证金不足以抵扣的，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。

第五条  双方权利与义务

1、甲方权利与义务： 保证对所转让的石料享有完整的所有权，无权属纠纷或第三方权利主张。 按照协议约定按时、按质、按量向乙方交付石料。协助乙方完成装车、计量等工作。     

2、乙方权利与义务：按照协议约定及时支付款项。按时到约定地点清运石料。自行负责石料交付后的运输、堆放、保管。清运相关人员、机械及作业安全，均由乙方全权负责。

第六条 争议解决

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七条 其他约定
1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可由双方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2、本协议一式贰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3、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方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签订日期：年 月 日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年 月 日
